
公司治理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最近年度董事會開會 4 次，董事監察人出列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註 1) 實 際 出

( 列 ) 席
次數Ｂ 

委 託 出

席次數 
實際出 (列 )席
率(％)【Ｂ/Ａ】

(註 2) 
   備註 

董事長 楊正利 4 0 100 

董事 葉寅夫 0 1 0 

董事 莊永順 4 0 100 

董事 升寶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陳震漢 4 0 100 

董事 升寶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徐麗華 0 4 0 

獨立董事 王家和 4 0 100 

獨立董事 黃旭男 4 0 100 

監察人 宮榮敏 2 0 50 

監察人 郭坤樟 3 0 75 

監察人 謝玉田 4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證交法第 14條之 3所列事項暨其他經獨立董事反對或保留意見且有紀錄或書面聲

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無。 
二、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行情形：本公司並無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應迴避之

情形。 
三、當年度及最近年度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例如設立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

度等）與執行情形評估：本公司董事會運作均依照法令、公司章程規定及股東會

決議行使職權，目前並制定「獨立董事之職責範疇規範」明確定義獨立董事的職

責。 
註 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者，應揭露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註 2： 

(1)年度終了日前有董事監察人離職者，應於備註欄註明離職日期，實際出(列) 
          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次數及其實際出(列)席次數計算之。 

(2)年度終了日前，如有董事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董事監察人均予以填列，並於備註欄註明該

董事監察人為舊任、新任或連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列)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次數及

其實際出(列)席次數計算之。 
 
 



(二) 監察人參與董事會運作情形：最近年度董事會開會 4 次（A），列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列席次數（Ｂ） 實際列席率(%)（Ｂ/Ａ）(註) 備註 

監察人 郭坤樟 3 75 

監察人 宮榮敏 2 50 

監察人 謝玉田 4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監察人與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透過公司網路及電話、傳真等方式建立溝

通管道。 
（二）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例如就公司財務、業務狀況進行溝

通之事項、方式及結果等）：董事會上向監察人報告公司財務、業務營運狀況，

稽核主管每月將稽核報告送交監察人。 
二、監察人列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見，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

議結果以及公司對監察人陳述意見之處理：無 
註： 
＊ 年度終了日前有監察人離職者，應於備註欄註明離職日期，實際列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實際列席次數

計算之。 
＊ 年度終了日前，有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監察人均予以填列，並於備註欄註明該監察人為舊任、

新任或連任及改選日期。實際列席率(%)則以其在職期間實際列席次數計算之。 

 
 
 
 
 
 
 
 
 
 
 
 
 
 
 
 
 
 
 
 



(三)公司治理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

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1.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權益 
(1)公司處理股東建議或糾紛等問題之方式 

(2)公司掌握實際控制公司之主要股東及主要股東之最終

控制者名單之情形 
 
 

(3)公司建立與關係企業風險控管機制及防火牆之方式 

 
本公司除委由股務代理機構代為處理，並設

有發言人及股務專責人員負責處理相關業

務。 
本公司依據股務代理之股東名冊掌控主要股

東及最終控制者，並定期申報董監事及經理

人股權動動情形。 
已訂定母子公司往來管理作業程序，並執行

之。 

 
符合 
 
符合 
 
 
符合 

2.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1)公司設置獨立董事之情形 
(2)定期評估簽證會計師獨立性之情形 

 
本公司目前設置兩席獨立董事。 
本公司每年評估簽證會計師之獨立性。 

 
符合 
符合 

3.建立與利害關係人溝通管道之情形 本公司設有發言人，並可透過公司網路及電

話、傳真等方式與利害關係人建立溝通管道。 
符合 

4.資訊公開 
(1)公司架設網站，揭露財務業務及公司治理資訊之情形

 
(2)公司採行其他資訊揭露之方式（如架設英文網站、指

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露、落實發言人制

度、法人說明會過程放置公司網站等） 

 
本公司已架設網站，定期更新最新財務業務

訊息。 
本公司依規定定期及不定期於公開資訊觀測

站申報各項財務、業務資訊；並定期將產品、

業務等最新消息揭示於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kingcore.com.tw 

 
符合 
 
符合 

5.公司設置提名、薪酬或其他各類功能性委員會之運作情形 本公司監察人具有執行審查之功能，且現有

監察人中亦具有會計專業之獨立監察人。 
本公司未來將視實際需

要或法令規定適時辦

理。 
6.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訂有公司治理實務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之差異情形：本

公司目前尚未設立公司治理實務守則，未來將視實務運作需要而制訂。 
7.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理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本公司目前尚未訂有公司治理實務守則，但以下各項本公司實施情形如下：

(1)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已依「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人進修推行要點」規範持續進修中: 
99年度董事葉寅夫參加「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理協會」主辦之課程「透過公司治理評量善盡董監責任」3小時;獨立董事黃旭

男參加「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金會」主辦之課程「董事與監察人(含獨立董事)實務進階研討會」3小時;
監察人謝玉田參加「社團法人中華公司治理協會」主辦之課程「集團治理實務作業」3小時。 

(2)本公司董事出席及監察人列席董事會情形良好。 
(3)本公司董事對利害關係議案皆能迴避。 
(4)本公司風險管理政策及風險衡量標準皆有專人負責，執行情形良好。 
(5)本公司透過勞資會議、採購、財務及其他專責單位分別與員工、消費者、供應商、債權人等保持良好溝通。 
(6)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99年已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7)本公司守法守分重視勞資關係，提供就業機會，拓展外銷，善盡社會責任。 

8.如有公司治理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子公司治理評鑑或報告及改善情形：略 

 
 



(四)履行社會責任情形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一、落實推動公司治理 
(一) 公司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度，以及檢討實施成效之情形。

(二) 公司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單位之運作情形。 
(三) 公司定期舉辦董事、監察人與員工之企業倫理教育訓練及宣導事

項，並將其與員工績效考核系統結合，設立明確有效之獎勵及懲

戒制度之情形。 

 
(一) 本公司目前尚未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或制度。 
(二) 按部門業務職掌而言，管理部係本公司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兼職單位。 
(三)本公司定期舉辦企業倫理教育訓練及宣導事項。企業倫理係屬員工績效考核之

評分項目，另本公司工作規則中對企業倫理已設有獎勵及懲戒制度。 

 
未來將視實務運作需要制訂 
符合 
 
符合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一) 公司致力於提升各項資源之利用效率，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

再生物料之情形。 
(二) 公司依其產業特性建立合適之環境管理制度之情形。 
 
 
 
(三) 設立環境管理專責單位或人員，以維護環境之情形。 
 
(四)公司注意氣候變遷對營運活動之影響，制定公司節能減碳及溫室氣

體減量策略之情形。 

 
(一) 本公司事業廢棄物分門別類妥慎積存，並委託環保署認可之廢棄物處理機構清

除。 
(二) 本公司為生產專業EMI抑制用鐵芯及積層晶片電感/磁珠之廠商，環境品質管理

係依循”材料的環境關連物質管理程序RoHS及SONYSS-00259＂指令之規範，

從原物料、製程、產品、服務等作業過程中，致力減少有害化學物質，創造永

續經營的環境及製造令客戶滿意的產品與服務。 
(三) 本公司依環保法令設立空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制及廢棄物清除設有專責人員

處理相關業務。 
(四) 本公司雖未訂有節能減碳及溫室氣體減量策略，但自建廠以來，力行環保省電

以減少生態環境受到破壞。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

實務守則差異情形及原因 
三、維護社會公益 
(一) 公司遵守相關勞動法規，保障員工之合法權益，建立適當之管理方

法與程序之情形。 
(二) 公司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

康教育之情形。 
 
(三) 公司制定並公開其消費者權益政策，以及對其產品與服務提供透明

且有效之消費者申訴程序之情形。 
(四) 公司與供應商合作，共同致力提升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 
 
 
 
 
 
 
(五) 公司藉由商業活動、實物捐贈、企業志工服務或其他免費專業服

務，參與社區發展及慈善公益團體相關活動之情形。 

 
(一) 本公司依照勞動法令規範訂定工作規則及相關人事管理規章，以保障員工之權

益，並依法召開勞資會議，以促進勞資和諧及營造互利雙贏的遠景。 
(二) 新進員工未經充分職前訓練不得操作機台，且工作現場多由主管在場監督，確

保工作場所之安全無虞。另定期實施員工定期健康檢查，對針對特殊作業員工

實施特殊體檢，以確保員工之健康。 
(三) 本公司的品質政策為「品質持續用心，顧客永遠滿意」。另由營業部負責客戶

申訴及抱怨之處理，並執行年度客戶滿意度調查，作為持續改善之依據。 
(四) 本公司選擇合格之協力廠商以符合本公司需求，進而穩定產品進料品質及服

務、交貨品質與環境管理能力。另本公司為符合世界設計製造潮流，並因應歐

盟電子電機設備中危害物質禁用指令RoHS及SONYSS-00259的要求，以預防所

有不符合規定或要求之現象，特制定「RoHS/SONYSS-00259綠色產品管制辦

法」，用以規範本公司及其配合供應商用料成分，確保本公司產品符合國際法

規及客戶的要求，同時也規定供應商於供料時的配合。 
(五) 本公司自91年上櫃以來捐贈億光基金會舉辦文藝活動關懷社會促進文化建

設、提昇人文精神和培育文化人才;捐贈大眾教育基金會用以關懷照顧協助社會

弱勢群體;捐贈罕見疾病基金會協助罹患罕見疾病患者獲得妥善醫療與復健;捐
贈國立政治大學商學院作育英才;公司及全體員工發起四川震災捐贈用以協助

川震後的重建;公司及全體員工發起八八水災捐贈用以協助災後的重建。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四、加強資訊揭露 
（一）公司揭露具攸關性及可靠性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之方式。

（二）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揭露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

 
(一) 本公司已架設網站，定期更新最新財務業務訊息。 
(二) 本公司尚未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未來將視實務需求編制，加強揭露推動

企業社會責任之情形。 

 
符合 
未來將視實務運作需要編制 
 

五、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有本身之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與所訂守則之差異情形：目前本公司尚未訂定相關守則，故不適用。 
六、其他有助於瞭解企業社會責任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公司對環保、社區參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社會公益、消費者權益、人權、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行之制度

與措施及履行情形）： 
1. 環保：本公司除為符合世界設計製造潮流，因應RoHS、客戶HSF及本公司HSF的要求，以確保本公司產品符合國際法規及客戶的要求外，並遵行廢棄物清理法、水污染防制法、

空氣汙染防制法等法令執行污染防制以維護環境品質。 
2. 社區參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及社會公益：本公司透過捐助社會團體，參與各項教育、公益及文化的活動，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3. 消費者權益：了解客戶滿意狀況同時確保既有客戶及獲取潛在客戶之青睞，以積極、迅速、有效的服務品質提高公司之競爭能力。 
4. 人權：本公司員工，無分男女、宗教、黨派，在就業機會上一律平等，並提供員工良好的工作環境，確保員工免受歧視及騷擾。 
5. 安全衟生：本公司遵循政府勞工安全衛生法令規定，辦理各項安全衛生工作，相關細則於勞工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中訂定。 

七、公司產品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如有通過相關驗證機構之查證標準，應加以敘明：公司產品定期送交SGS實驗室，測試ＲoHS歐盟電子電機設備有害物質限用指令之濃度。 



 

(五)公司履行誠信經營情形及採行措施： 

本公司以廉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理念，對公務部門履行法令遵循責任、對顧客及供應

商履行誠信交易責任、對股東履行誠信經營責任，並防止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或職員有違

反誠信之行為發生，以避免因不誠信行為導致之商譽損害或法律責任，兹就上述各點分述如

下： 

1.對公務部門履行法令遵循責任：本公司遵守公司法、證券交易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

金法、貪污治罪條例、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

他商業行為有關法令，以作為落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2.對顧客及供應商履行誠行交易責任：本公司長期以來感激顧客並敬重供應商，從事任何

商業交易係以公平、透明之方式進行，給予每一顧客或供應商公平合理之利益結果，進

而創造雙贏。 

3.對股東履行誠信經營責任：本公司本著關懷與忠誠對待股東，即時且充份地揭露正確資

訊，以穩健經營的步伐為所有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4.防止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或職員有違反誠信之行為發生：本公司訂有「防範內線交易

管理作業程序」、「董事會議事規範」及建有內部控制制度，並定期對職員進行品德操

守考核，使董事、監察人、經理人或職員忠實執行業務，避免直接或間接提供、承諾、

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不正當利益，包括回扣、佣金、疏通費或透過其他途徑向客戶、

代理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利害關係人提供或收受不正當利益。 

  本公司將持續推動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並建立良好之公司治理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

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六)公司如有訂定公司治理守則及相關規章者，應揭露其查詢方式：本公司尚未訂定公司治

理守則及相關規章。 

(七)其他足以增進對公司治理運作情形之瞭解的重要資訊： 

1. 經理人參與公司治理有關之進修與訓練:99年度財務主管接受「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

基金會」相關課程訓練3小時，另本公司財會單位99年度亦派員參加公司治理相關課

程訓練。未來本公司將安排經理人及主管人員參加該類訓練課程。 

2. 內部重大資訊處理作業程序：本公司訂有「防範內線交易管理作業程序」作為本公司

之董事、監察人、經理人以及員工行為應遵循準繩，其中並明定本公司之董事、監察

人、經理人及員工應遵守包含內線交易法令之法律、規章及命令等。 

 
 
 
 
 
 
 
 
 


